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2〕16号
申请人：生早清，女，1975年6月10日出生。

住所地：瓦房店市五一路二段22号5-2-2。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乔树，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远鹏，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翔，系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请求：请求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依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书的公开请求，向申请人进行信息公开。

申请人称:2022年4月6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事项为: 1、对张彦位于瓦房店市南共济街三段岗西园610号的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号:辽〔2021〕大连瓦房店不动产权第09501758号)房屋进行拆除的行政决定或拆迁许可证存根; 2、上述房屋所涉征收(动迁)区域范围的文件; 3、作出对该房屋所在区域进行征收(动迁)决定的文件; 4、若已对该房屋进行了补偿，请提供补偿安置协议及相关付款收款证明。2022年4月6日，被申请人签收申请书快递。时至6月7日公开期届满，被申请人仍未向申请人公开上述信息，故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望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要求被申请人依申请人申请履行公开职责。                              

被申请人称：1、关于生早清要求公开的张彦的房屋拆除的行政决定或者拆迁许可证存根，后经过我局多番在档案中查找，找到拆迁许可证存根，因此，可以向生早清进行信息公开。2、关于生早清要求公开的张彦房屋征收区域范围的文件、征收决定的文件，我局没有制作上述文件，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局无需向其申请公开相关信息，故此，我局对生早清的答复符合法律规定。3、关于生早清要求公开的张彦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及付款证明相关事项，因为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时间发生在2007年左右，当时房屋拆迁适用《城市拆迁管理条例》，根据当时法律规定，国有土地出让、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不是由政府净地出让，房屋的拆迁、补偿主体系开发建设单位，本机关未参与该房屋的拆迁，生早清应当通过其他方式向当时动迁的开发建设单位主张，而非向我局申请信息公开。

经审理查明：2022年4月6日，申请人生早清（生早清与张彦系母女关系）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信息公开内容为： 1、对张彦位于瓦房店市南共济街三段岗西园610号的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号:辽〔2021〕大连瓦房店不动产权第09501758号)进行拆除的行政决定或拆迁许可证存根; 2、上述房屋所涉征收(动迁)区域范围的文件; 3、作出对该房屋所在区域进行征收(动迁)决定的文件; 4、若已对该房屋进行了补偿，请提供补偿安置协议及相关付款收款证明。被申请人于当日签收。截至2022年6月7日，被申请人仍未对上述信息公开申请给出书面答复。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EMS快递邮寄单等证据材料。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被申请人2022年4月6日签收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邮件，直至2022年6月7日仍未对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已超过法定期限。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20日内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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